
附件3-3：

企业申报和运行监测材料清单

1.企业诚信书。格式参考如下：


2.企业运营情况表（附件2）。
3.企业近3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情况简介（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企业历史、规模、经济运行情况、生产能力、人员组成等公司基本信息；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企业经营产品情况、原材料生产基地建设，品牌，未来经营管理计划等；第三部分，详细介绍带动产业发展，企业与新型经营主体及农户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民就业增收、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等情况，企业、品牌荣誉情况，未来带动发展计划等），由企业提供，A4纸仿宋三号字体打印。

4.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或主产品注册商标复印件。参与监测的龙头企业，如企业有更名的，请出具更名相关材料，并附上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企业更名查询单。
5.企业相关厂区、办公区经营许可，产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6.县级税务部门出具的企业近3年纳税证明。（纳税情况证明格式参考如下）


7.企业银行征信报告。由人民银行出具或企业自行打印的完整版征信报告。8.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1）参与监测的龙头企业提供：2021年、2022年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2）申报第二十批龙头企业提供：企业2022年度审计报告（必须有一份是原件，加盖骑缝章）。要求：经过审计的年度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等，由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需有审计情况说明。

10.县级以上农业农村局出具的或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上一年度带动农民情况证明，说明带动农民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数等（要求具有直接带动性质的农业企业出具，农产品加工、服务等不具有直接带动性质的农业企业可不用出具）。
11.县级农业农村局或其他法定监管部门出具的企业近3年产品质量安全证明。

12.县级农业农村局出具的企业牵头成立联合体的证明。

13.加工养殖类企业《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或近3年环保情况证明。

14.企业近3年社会参保缴费证明。

15.由权威机构（行政管理机关）出具的企业行业排名、品牌知名度证明（如市名牌、广西名牌、中国名牌）、注册商标知名度证明(如国家驰名商标、自治区驰名商标、国外注册商标)。

16.其他材料，如科技成果、专利或有关部、省级认定的相关证明材料，产品质量和环保方面的认证材料（如绿色食品证明、有机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证明等）、质量等级证书、获奖证书复印件等。由企业提供。

17. 申报第二十批龙头企业的企业，已经获得自治区级涉农类行业重点龙头企业，需加附认定文件材料。
材料清单说明：

上述材料除第15、16项以外，均为参与运行监测或申报企业必须提供的材料。第17项为申报企业必须提供材料，参与运行监测的龙头企业不用提供。

出具证明的有关单位对该企业作为柳州市重点龙头企业若有异议，可与市农业产业化办联系并提供书面意见。

企业诚信书


企业全称郑重承诺：


我公司在本次柳州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申报（监测）中，所提供的数据及相关证明材料、有关附件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因材料虚假所引发的一切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20223年×××月×××日





纳 税 证 明


我局管辖的×××（税务登记证号：×××），于××年××月××日办理税务登记。20201年度共申报应纳税款××元，已纳税款××元。20212年度共申报应纳税款××元（其中：增值税××元，消费税××元，企业所得税××元），已纳税款××元。2020年度、20212年度有（无）欠税，目前存在（暂未发现）税收违法行为（如存在违法行为，应说明是何种违法行为及发生时间、处理处罚情况）。


×××税局全称


20××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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